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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勇士
荣归故里

本报记者 王志浩 摄

3月12日18时18分，由浙江公安边防总队组建的中国第

四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在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国际

维和任务后，乘包机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详见今日4版

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3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曹建明分别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工作
报告。报告中，工作做法、典型案件、司法成效等“干
货”均紧扣当前形势和特点，充分体现“两高”的担当和
作为。

记者了解到，去年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中最受关注的
热点分别是“最高法解决执行难问题”和“最高检公益诉讼试
点工作的推进”。昨天下午，浙江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代表
们在共同审议“两高”工作报告过程中，也就如何更好推动这
两块工作献计献策。

加大力度 联手治“老赖”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

一。而生效判决书久执不决，成了“法律白条”，让群众意见
强烈。针对这一现象，2016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承
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在全社会大力支持下，去
年各级法院向执行难全面宣战，共受理执行案件614.9万件，
执结507.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31.6%和33.1%，执行到位金额

1.5万亿元，同比上升54%。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基本解决
执行难，并已经有了坚实基础。“最高法院向执行难宣战，有
力地回应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司法关切。”全国人大代表、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齐奇表示，此前，浙江省委省政府

“两办”联合下发了工作意见，省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门决定，
社会各方面大力协同，使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监督、警示和
惩戒机制进一步完善，拒不执行的“老赖”生存空间进一步压
缩，在全社会构建起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大格局，效果
十分明显。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维科家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员工杨晓霞说，近年来，老百姓经常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甚
至路边的大屏幕看到“老赖”的信息，这对于缓解民事执行
难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由于
民事执行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只凭一家之力或一时之
力难以解决。

对此，杨晓霞建议各方面协作配合，由最高院统筹推进
各级各地法院查询个人资产范围的互联互通。“比如可以异
地查询房地产、车辆、股权等个人财产，以打破地域限制，提
高查询效率和执行实效。”

为公益诉讼改革提供浙江经验
去年媒体报道最多的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

作的推进。从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13个省区市
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到8月正式启动，从首战告捷到全面
破冰，案件数量持续增加。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陈云龙表
示，自13个省区市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至今已一年半有
余，按照工作推进的初步安排，今年7月份左右，这项工作就
将在全国全面推开。

“实际上在全面推开前，一些地方检察院根据法律的精
神和原则，已在探索开展，其中就包括浙江。浙江开展得较
早，并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受认可的典型案例。”

据悉，尽管浙江不是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13个省区
市之一，但早在2011年，嘉兴平湖市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
原告身份，请求法院判令嘉兴市绿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等5
被告赔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承担本案诉
讼费。这也成为我省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保护公益
诉讼案。

“公益诉讼改革对于当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而存在
无人诉等情形时，修护受损的利益特别是解决国有资产流
失、生态环境侵害、食品药品安全侵害等问题具有重大意
义。”陈云龙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项工作试点相对成熟、
即将全面推开的阶段，牵头有关部门开展调研，制定关于加
强这方面工作的决定，明确程序、效力等方面的规定，在法治
的轨道上开展这项工作。

啃下“执行难”硬骨头 依法推进环境公益诉讼
浙江代表团审议“两高”工作报告

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不关注案多人少问题的检察长不是好检察长。”去年全国两会
期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汪瀚正是基于浙江案多
人少突出矛盾引发的思考，首次提出绿色司法理念。一年来，绿色
司法理念成为高水平推进检察工作发展的新驱动力。

昨晚，汪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妙语连
珠，为新形势下的检察工作开出良方。

“医院不该以医治病人多而引以为傲”
在浙江，案多人少从来不是一个新话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浙

江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办案数量一直处于高位，受理的审查起诉案件
总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二，人均办案量位居全国第一。

“在过去，我们习惯把案多人少看作是业绩，但冷静思考下来，
我们应该看到隐忧。就像一家大型医院的院长不该以医治病人数

量多而引以为豪，他应该想到，这么多入院者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些
小毛小病未在基层医院消化掉。”汪瀚说，对检察院来说也一样，“我
们到底需不需要办这么多的案子？”

在汪瀚看来，要不要立案、要不要批捕以及要不要起诉，这个过
程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但首先要有一个司法理念。

就拿危险驾驶罪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司法案例
研究院专题报告，危险驾驶罪审结案件中，浙江案件量居全国第一，
占15.5％。“这也从侧面反映我们的执法司法标准有问题。司法人
员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危险驾驶罪特别是醉驾案件中，却没有更多
精力对付大案要案。这就是‘司法雾霾’。” （下转4版）

绿色司法，就要最大限度减少司法办案负面产出
专访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瀚


